
2011.12.11.主日信息大綱                                                                                                               (十誡十二講-4) 

不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開始的話 

今日經文: 出 20:7, 雅 4:2b-3, 腓 2:6-11, 約 14:14, 16:24 

  

1. 神的名彰顯在祂所造的宇宙萬有裏, 也在整個歷史中! <詩 8:1, 19:1-2>  

 1) 名字, 就代表一個人的位格`爲人`角色`作爲!  

 2) 神將自己的名(榮耀`慈愛`公義`能力`豐盛`作爲)大大顯明於祂所造的整個宇宙萬物裏, 也在整個歷史中  

(從創世直到如今)!  

 3) 人墮落`離開神之後, 神主動向人顯明自己, 告訴人自己是誰(祂的名), 道成肉身住在人間(耶穌基督), 又用

聖靈住在所信耶穌基督之人的心靈裏! <出 3:14, 賽 9:6, 腓 2:6-11, 約 14:26> 

 4) 神正在"凡呼求祂名的人"身上, 進行拯救`趕鬼`醫治`恩膏`賜福的聖工! <羅 10:13, 約 14:14, 可 16:17, 徒 3:6, 

16:18, 19:13-17>  

  

2. 所以, 不可妄稱耶和華神的名! <出 20:7, 瑪 1:6-14, 賽 1:10-20>   

 1) 凡不合乎神的位格和美意的稱呼, 都是妄稱神的名的!  

  ① 用神的名咒罵人`事情`情況 

  ② 無心地隨便呼求神的名 

  ③ 不是爲了成全神的美意來祈求, 乃是爲了成全自我意念而祈求 

  ④ 敎錯神的名(位格`美意) 

  ⑤ 用神的名隨便祝福人 

 2) "妄稱耶和華名的, 耶和華必不以他爲無罪"!  

 3) 唯有透過耶穌基督, 我們妄稱神名的罪得赦免, 並能眞正認識神的名!    

  

3. 凡眞心呼求神名的人, 都必能看見神的顯現`引導`賜福! <雅 4:8a, 耶 33:3, 賽 58:8-11> 

 1) 用眞心 (淸心)呼求神的, 必能看見神的顯明 = 蒙揀選`蒙愛的神民才能如此!  

 2) 眞信耶穌基督的敎導`寶血`應許`和預言而呼求, 就能看見主的同在`引導`幫助`成全!  

 3) 順從主的引導 (美意)而呼求, 就繼續能看見主有根有基的引導和成全!  

 4) 隨時凡事上呼求主的名, 就能在他所作的一切事上看見神的賜福!  

 5) 那種人的生命就大大榮耀神, 祝福人, 祝福一個時代!  

  

結束的話 

禱告 

 

本週禱告題目 

1) 我有沒有妄稱過主的名? 當我妄求主的名的時候, 在我的心靈裏出現過何等的矛盾? 從今以後, 應該如何

呼求主的名? (先在基督裏, 努力認識主! 然後要眞心面對主而呼求, 並要靠着信主的話的心而呼求, 也要帶

着順從主的心而呼求) 

  

2) 在基督裏, 我如何認識了神的名? 列出一下主向我顯明的祂的名, 並且確認一下每一個名字帶給我生命的

功效. 比如, 自有永有的神`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和華羅以(好牧者)`撒瑪(同在)`以勒

(預備)`拉法(醫治)`尼西(得勝)`沙龍(平安)...  

  

3) 當我呼求主的名的時候, 主如何向我顯明? 我能看見主的同在`引導`幫助`成全麽? 在我生命裏, 越來越多

恢復主的榮耀`慈愛`聖潔`智慧`能力`豐盛麽? 在我周圍的人都能看見麽? 我能看見主爲我敞開許多傳福音

的門路麽? 叫我得人如同得魚麽?  

 


